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開會通知
	受文者
	 如出席人員
	發

文
	日期
	103年 7 月29日

	
	
	
	字號
	高建師會字第421號

	副   本收受者
	 如列席人員
	
	
	

	
	
	
	附件
	如備註

	會議名稱
	 第十三屆紀律委員會第二十八次會議

	開會時間
	103年8月8日(星期五)下午4：00

	開會地點
	本會會議室

	主持人
	 黃主委元亨
	連絡人
	 詹素秋  07-3237248

	出席人員
	顏宗信、陳慶龍、陳永棠、王憲森、蘇隆熙、鄭裕欽、
廖隆基、蔡錫謙、龔天發等9位紀律委員

	列席人員
	楊理事長欽富
紀律委員會-李顧問永欣
麥副理事長仁華

	備註
	討論事項：
一、擬委託本會法律顧問邱基峻律師蒐集整理「建築師執行
    業務期間可能涉及之法律爭議事件歷年判例」供會員參
    考，提請討論案。    

二、有關會員近日接到中央健康保險局逕予調整投保金額，
    顯有不合理乙事，提請討論案。

    說明：依第十三屆理事會第二十九次會議決議交辦。

三、擬修正本會紀律委員會組織簡則、本會會員輪值服務辦法、本會會員風紀維持辦法及本會「保障會員權益」，提請討論案。
    說明：依第十三屆理事會第二十九次會議決議交辦。




           理事長：楊 欽 富
                    召集人：主任委員 黃元亨 
